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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能的混合体 

——评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03 级硕士研究生 王永兴    

 
平等与效率，这是一个从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起就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不外乎有两种主要观

点：一种是只要平等，因为这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民主的最重要体现；另一种就是只要效率，因为这体现

了自由市场的理念，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事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两难抉

择问题而著称的阿瑟·奥肯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也许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但他的确

完整、准确、雄辩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一、三权分立思想的再现 

从我读他这本书的体会来看，我觉得奥肯的思想实质是一种伴随了美国几百年历史始末的精神——三

权分立思想的再现。更确切的说，是一种“制衡观”的再现。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的制定，政体的建立无

一不是在这种制衡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贯穿美国几百年历史的正是这样一种颠扑不破的理念。那么，奥

肯的这种观点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先看他说的一段话： 

“市场需要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到约束。必须给他足够的活动范围来完成他能胜任的很多事

情。他限制官僚主义的权力，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侵犯。只要保证有一个合理的竞争制度，

他就会可靠地对消费者和生产输出者的信号负责。”1“我为市场欢呼，但是我的欢呼不会超过两次。金钱

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我的热情。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这必须有详尽的制度和法律来保护”2

从上面有点晦涩的叙述中，你也许已经看到了其中体现的制衡思想——任何一方都不能占据绝对优

势，它们之间必须平衡。也许从下面的这段话更能看清楚他的观点。 

“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将继续寻找划定权力领域和金钱领域之间分界线的更好方式。这可以推动

进步。诚然，他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

意义上，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一种最不可能的混合体。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

注入一些合理性，同时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3

二、公平、公正与平等
4

公平与公正是一个概念吗，很多人认为是的。但是读过奥肯的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公平其实指的

是一种结果的平等，而公正指的确是一种机会的平等，即起点的平等或作为规则的平等。 

由此可见，虽然公平与公正谈的都是平等的概念，但是二者的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公

平与效率是不兼容的，而没有人会认为公正与效率不兼容，相反，公正是效率提高的保证。 

问题是，平等权利和不平等收入的混合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冲突。

那些在市场上成功的人，就会利用金钱来寻求权利的帮助，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机会不均等了。对那

些遭到市场淘汰的人来说，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这与西方一贯崇尚的民主价值观相悖。于是，社会便

面临了一种两难的抉择：要多一点的平等还是要多一点的效率。 

奥肯最后得出了结论：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同时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1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第 115页 
2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第 116页 
3 同上 
4 没有找到英文原版书，这里公平公正与平等三个概念仅就该中译本讨论。如有别的译本，相关译法可能
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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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利与产权 

奥肯所说的权利，是指一种由国家在法律上强力保障的平等的福利享有权。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福利。我

们需要设定可以免费获得（至少在法律是如此）的福利，从而保障一个平等领域。同时更要设定一个必须

付出代价以后方可获得的福利，从而保障一个竞争领域。前一种福利的享有被称为“权利”，后一种福利

的享有可以被称为“个人财产权”，即产权。 

难点在于如何划分国家的，个人的，市场的权力范围，它们的界限怎么界定。奥肯认为，权利的确立

根植于三个理由：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但这个权力却面临着瓦解的力量 ： 

第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权力一旦产生，就有了一种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并倾向

于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天下的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共性。但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过大的政府规模及其活动范

围，而是其不受任何节制或制约。 

    第二种消解权利的力量来自市场。如果没有来自政府或传统道德的制约，金钱交易就会渗透到权利领

域。选举权、言论自由权都可能被交易，甚至人的器官乃至生命也可能被迫交易。但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

他与人签订基本权利交易的合同时，一定处于绝望的困境之中。所以，公民会同意政府对一些交易予以禁

止，哪怕这种禁止可能侵犯了自由。然而禁止什么样的交易，又放开什么样交易却是一件难以确定的事情。 

    最可怕的消解权利的力量，是政府力量与“集体化经济”的结合。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被取消了，政

府替代了市场，政府的力量失去一个重要的约束。奥肯的看法是：“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

国家侵犯。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人物的权力——以及

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 

奥肯描述的是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矛盾。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该怎样考虑？

联想我们国家的现实，我国正处于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似

乎用《双城记》中狄更斯的经典描述更贴切），如何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经

济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民主也无从谈起。 

 

 

注：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 

                                                       （截稿：2004年 5月 责任编辑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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